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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县政府对县级以上重点项目督查推进“一月一通报”的工作
安排，现将发改、国土、住建、环保四个主要职能部门对县级以上 64 个重
点项目审批办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截止 7 月底，64 个县级以上重点项目全部办结立项、土地、规划、环

评四项审批手续的有 26 个，办结三项审批手续的 22 个，办结二项审批手
续的 12 个，办结一项审批手续的 2 个，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2 个。

二、各职能部门审批手续办理情况

发改局应办 62 项，已办 39 项，办结率 62.9%。
国土局应办 30 项，办理初选 2 项，已办结 17 项，办结率 63.3%。
住建局应办 32 项，已 24 项，办结率 75%。
环保局应办 44 项，办理初审 5 项，已办结 19 项,办结率 54.5%。
本月四部门审批手续未办理。
三、具体工作要求
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到重大项目对全县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提高

审批效率,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全程服务，简化手续，及时办结，对

个别手续办理方面确有困难的项目，要特事特办，采取有效措施，寻求解
决办法。坚决杜绝因手续问题影响项目开工。县委政府督查室将对各单位
的重大事项解决情况，实行跟踪督查、现场督办，对手续办理缓慢，造成较
坏影响的单位予以通报。

附：重点项目四部门审批办理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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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15 年重点项目审批办理情况的通报

全县各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贯彻落实国扶办、教育部、人社部《关于加强雨露

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
见》（国开办发[2015]19 号）和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
好 2015 雨露计划工作的通知》（晋开发办 [2015]110 号）精
神，我省将进一步加大雨露计划教育扶贫工作的资助力
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接受中职中技、高等职（专）
业教育的贫困学生，实行应补尽补全覆盖。此项工作具体
要求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政策扶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初、高中毕业后接

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步提高，确保每个孩子起码
学会一项有用技能，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创业就业能
力得到提升，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实现一人长
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的目标。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接受一、二、三年级中

职中技(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专）业
教育（含普通大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的在校学生，
每生每年给予 2000 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连续补助 2 年
（三年级学生毕业后不再享受），实行应补尽补全覆盖。

三、补助方式
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无论在何地就读，其家庭均在

户籍所在地申请雨露计划教育扶贫助学补助。补助资金
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直接补给贫困家庭。

四、资助对象的认定
使用雨露计划信息服务管理系统，与扶贫开发建档

立卡信息系统、教育部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人社部技
工院校学籍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对接，实行贫困家庭学生
职业教育补助网上申报，系统自动比对筛选。具体操作流
程如下：

(一)提交申请
“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可通过两种方式申请。
1、网站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登录国务院扶

贫办雨露计划网站（官网网址：www.yuluhihua.com），填写
个人信息并提交资助申请表。

2、手机 APP。“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登录国务院扶
贫办雨露计划网站，下载雨露计划百事通软件，通过手机
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资助申请表。

(二)贫困资格审核
1、统一使用国务院扶贫办雨露计划信息服务管理系

统自动与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审核匹配，将申请
学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学生在档，绿色通道，默认为通
过，无需再次审核；第二类是户主在档，辅助通道，默认为
通过，需要核实学生与户主关系；第三类是双不在档（学
生、户主均不在档），应急通道，默认为不通过，需要人工
审核。

2、由村、乡、县三级管理员对第二类户主在档的，核
实学生与户主关系，学生户口调到学校之前与户主在一
个户籍的予以通过。对第三类双不在档的一律不予通过。

（三）学生学籍审核

1、统一使用国务院扶贫办雨露计划信息服务管理系
统自动分别与教育部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人社部技
工院校学籍管理系统审核匹配，将申请学生分成两类：第
一类是学籍在档，无需再次审核；第二类是学籍不在档，
需要人工审核。

2、由县级管理员通知学籍不在档学生或家庭成员，
由学生提供所在学校开具的学籍证明交县扶贫办，确认
后予以通过。

希望符合要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接受中职、中
技、高等职（专）业教育的贫困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
程序积极提交资助申请。

申请程序结束后，县扶贫办将进行审核，审核工作结
束后，县扶贫办按照确定的贫困生资助名单，协调县财政
通过惠农一卡（折）通将资助金直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账户，原则上不直接发放现金。

沁县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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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雨露计划教育扶贫资助工作的通知
沁县扶贫办


